
许三观卖血记读书心得(实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许三观卖血记读书心得篇一

再一次合上《许三观卖血记》发现泪水早已淌湿了书页，我
的心仿佛被什么东面抽走，随看我的泪水飘回那个年代，飘
到那条河边。
抽我的血吧!许三观呐，我多想去到你的身边，陪你在大冬天
里将一大把盐塞进嘴里，将一大勺河水贯进胃里。我多想陪
你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将脸晒红去卖血，我多想在你十
来天卖四次血时能搀扶你一会儿，陪你吃一盘炒猪肝，喝二
两黄酒。
在我看来，你是一位伟大的父亲，你身上的每一滴血。都凝
结了深沉的爱，谁敢说一乐不是你的亲生儿子?你身上的每一
滴血，都是一次验证。是你，用白己的血“喂”了三个孩子。
你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感动，更是一种对爱的思考。或许是
由于我天性冷漠.觉得平常里父母并没有那么疼爱自己。把他
们对我的好当成理所当然。如今仔细一想，才发觉他们是如
此爱我。父母倾尽一切把他们所有的、最好的给我们，却只
要我们一个笑容。一个拥抱作为用回报。世上的父母都是如
此疼要自己的子女，所以身为子女的我们，应有一颗感恩的
心。
所幸,此次余华笔下许三观一家最后能团圆在一起,不似《活
着》里福贵的悲惨命运。从许三观的一次又一次卖血中,我们
可以看出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渴望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
子。其实，许三观是幸运的。他不像阿方和根龙那样因卖血
失去了性命，他们那一代人，经历了大饥荒，又经历了文革。



无论受了多少难，吃了多少苦.也不放弃生的希望是让人最为
震撼。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民，千千万
万个中国人为了自己的理相生活而奋斗。活着不易啊！曾经
有多人是靠着卖血而活了下来，而如今又有多少人因一点儿
小事就放弃生命，我们是应该珍爱自己，珍惜现在的美好生
活.要相信人有无穷的力量,就像《老人与海》里说的:“一个
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打败。”
书中最让我讨厌的，莫过于二乐的队长与城里的李血头。两
人吹嘘着自己有多么公正廉洁,却接受别人的“好处”。在大
家都受看苦难时，仍要剥削别人，却大声歌赞着自己的“善
行”。我恨不得给他们揍下一拳。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寄生虫。
才给当时生活已经很艰难的人们雪上加霜，当官仍至做人还
是光明磊落着好。倘若满城的官员都像这两人一般，那么百
姓无疑处在水深火热中。希望所有当权着都能秉着为人民服
务的思想,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真心为人民，与人民友好相
处。要是所有官员能做到“酌贪泉而觉爽”，那么便是百姓
莫大的福气了。
书中结尾处,许三观哭了。隔十一年没有卖血的他因被嫌弃老
卖不了血。而他是想为自己卖一次血，再去吃一盘炒猪肝，
喝二两黄酒。他的三个儿子都不懂父亲为什么哭了，认为父
亲这样在街上哭丢人现眼。对啊，许三观哭什么呢?儿子们都
长大了，有人给钱的花，他再也不用为了生存,隔三差五地去
卖血。那么，他为什么哭呢?看到这儿，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直到我看到了这么一句话:"世上最大的孤独莫过于，你放了
盛世烟火，人们都在欣赏这美丽的烟火时，唯独忘了你”.许
三观大概是觉得他的血没人要了，家里也没有人记得曾经他
为了这个家,卖了那么多血。当他因自己的血没有人要而难过
时，儿子们并不懂得他的内心。好在他的妻子许玉兰知道，
这是一个男人为自己以后不能担当起这个家的恐惧。
读完《许三观卖血记》我感受到了人生百态,悟出了人情冷暖。
节中人物情节仍一遍又一遍地在我的脑海中回放.抹一抹眼角
的泪水，挺直腰板，觉得自己成长了不少。我原受到了文字
的巨大魁力，并被他所深深吸引。我感觉到他正把我拉向另
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我不曾涉足，却时刻冲击着我的视角和



灵魂的世界，这个世界唤醒了我！

许三观卖血记读书心得篇二

有了《活着》的夯实基础，读《许三观卖血记》时心总在嗓
子眼儿，“别死啊，求你挺住!”

开始，这一部从书名开始悲剧的书并没有被我报以太大希望，
“死吧，死吧，死吧……余华的老调调又要来了……”。然
而，在最后的书页里，只有大骂的娘，没良心的孩子还有那
被斥责的爹。从青涩到成熟，从怯懦到无畏，一波三折而后
归于平淡，许三观是一位父亲，一个众生相。

我想,这部小说的主题必是各执己见，一人一个样，而最刺我
眼的，还是关于许三观这一个男人的成长。不难发现，每个
男人都有“幼稚”的一面，就像许三观在最后死皮赖脸地想
再卖一次血，但没有人再愿意收。现实永远制约着这个所谓的
“一家之主”，上有老下有小，大的要养老，小的要学
校……在中国这“重男轻女”的思想下，这一切全都顺理成
章地落在了男人的肩上。从小开始被给予厚望，以穷养为基
本点，辅以大量吃苦套餐助力成长。终于，他不得不成熟，
不得不严肃，变得难以触碰，难以交心……直到彻底从彩虹
般灿烂的宝藏男孩化作撞沉泰坦尼克的冰山，也就是那个人
见人厌的老父亲。

记得老师总提，“社会会教会你的”，它就像是催熟剂，好
似多么青涩的芳华在里头都会糜烂成一滩烂泥，惨不忍睹。
在现代如此，追溯过往，在那个朝九晚五的农耕时代，一个
男人就是全家的命根。想来若是连饭都锄不出来，其他的更
是免谈。“重男轻女”一定是活化石级别的文化糟粕，这并
不代表男性会得到好处，相反的，这仅仅是两败俱伤罢了。
其实，傲慢与偏见带到现实就永远多害少利，事实也永远不



会停留在表面。重男轻女真的使不得啊!

当然，这不是一锤子买卖，还是有很多人付出不懈努力成
功“返老还童”，他们抛下了油腻，选择了阳光，放弃了老
气横秋，收获了青春潇洒……所以请各位好好留心或是回忆
自己的青春，千万不要忘记自己“幼稚”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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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三观卖血记读书心得篇三

这是一份历史，试图唤起更多人的记忆。

故事诉说着那个年代人们生活的情形，那么艰难，可是他们
依然挣扎着坚持着。我一度以为过不去了，可是后来希望又
来了。

方铁匠过来抄家的时候，大饥荒一家人饿得面黄肌瘦的时候，
一乐重病的时候…那么多艰难的日子，一家人也这样挺过来
了。

忽然想起，许三观和他儿子的名字有个美妙的组合，或许这
就是暗示。

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许三观用嘴给全家人炒菜的时候。大
饥荒，一家人喝的粥越来越稀，为了减少体力消耗只能躺在
床上。许玉兰在他生日这天特地煮了放糖的粥，孩子们却忘
记了甜的味道。他心疼孩子，于是在带他们在想象中做饭。
说实话，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感觉又好笑又感动，他们都在
不停吞口水抢菜吃，我也是。

许三观在故事中掉了很多次眼泪，他的女人也是。一直不认



为掉眼泪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谁都会有感情，谁都需要宣泄。
当他家徒四壁，当他思念死去的爷爷和四叔，当他想起阿方
和根龙，当他认为一乐死去了，当他的血再也卖不出去…这
个男子汉一把又一把的眼泪，可是后来所有的困难都能过去
不是么，他们总是说，好日子会来的，只是时间问题。

眼泪只是一个情感的出口，所需要的，依然是泪水背后的那
一种坚强，是泪水过后的那一份信仰和坚持。

这一份即兴的流水账，姑且把它叫做，读后感吧。

许三观卖血记读书心得篇四

《许三观卖血记》讲述的同样是一个普通人“活着”的故事，
相对于《活着》而言，这篇小说留下了更大的叙述空间，它
着重表现人物的人性内涵，而不仅仅仅是命运对人物的压迫。

《许三观卖血记》从某种好处上说仍然承续了《活着》的基
本主题——生命的受难本质。所不同的是，《活着》里的福
贵应对一次次无情的死亡打击仍然要顽强地活下来;而《许三
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应对一次次生活的难关用鲜血开始了
漫长的救赎。

对许三观来说，他对付世界的唯一方式就是“卖血”，但每
一次卖血在余华笔下却又有着不同的人生内涵。余华许三观
卖血记读后感。血在中国人的生存观念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血与生命几乎处于等同地位，本质上，血是“生命之源”，
但许三观恰恰以对“生命”的出卖完成了对于生命的拯救和
尊重。

许三观共有十二次卖血经历，除了开始和结尾的两次外，在
剩余的十次卖血过程中，有七次是为了一乐，一次是为了二
乐，一次是为了私情，一次是为了全家，其卖血的结果，也
都基本上到达了许三观的预期效果。



他的血越卖越淡，但他的生命力却越来越强盛，他的血是为
家庭、为子女、为妻子而卖的，他的生命自然在他们身上得
到了延续。小说的关键在于，许三观先后用七次卖血来拯救
一乐，但一乐并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妻子与别人的私生子。

在中国这个十分传统的国家里，妻子的背叛使丈夫丧失了男
人做人的尊严，在道德观念的驱使下，许三观决心用自己的
鲜血供养“别人的儿子”，显然需要经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
考验，承受内心的巨大煎熬。

许三观的卖血行为不仅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商业行为，他的血
也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商品的血”，卖血与施爱的过程超越
了父与子的伦理范畴。在这种伦理冲突中，许三观仍选取了
为一乐卖血，足以体现了伦理温情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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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三观卖血记读书心得篇五

这是一个为生存而不断卖血的人的故事。

在他身上，无不闪着令人敬佩的光。读完全书，主题很明确，
那个时代艰苦的生活对人们的逼迫，导致无数人被饿死，而
面对生活绝境极力求生，很多人去卖血，其中就有主人
公——许三观。

在书中,我印象深刻的有两处。在第十九章，灾荒年景，粮食
十分紧缺，许多人被饿死。“到城里要饭的人越来越多，许
三观和许玉兰这才真正觉得荒年已经来了。每天早晨打开屋
门，就会看到巷子里睡着要饭的人，而且每天看到的面孔都
不一样，那些面孔也是越来越瘦。”在这饥荒年，全家天天
吃玉米稀粥，三个小孩越来越瘦。”生日第二天，许三观掰



着手指数了数，一家人，已经喝了五十七天的玉米粥，他就
对自己说：我要去卖血了，我要让家里的人吃上一顿好饭菜。

饥饿所带来的不仅是对肉体的吞噬，更多的是对精神上的折
磨。在饥荒面前，主人公仍不屈服，恰恰相反，他在哀伤、
悲愤后学着站起来面对现实。

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十七章。这时一乐肝炎重病住院，需要大
量资金，于是许三观付出一切代价——甚至不惜生命，一路
卖血卖到上海。“一个戴口罩的护士，在许三观的胳膊上抽
出四百毫升的血以后，看到许三观摇晃着站起来，他刚刚站
直就倒在了地上……”为了给儿子治病，他寄托了希望，搭
上了性命，由此可以看出一个父亲的伟大和他那比山还高，
比海还深的无与伦比的父爱，更多的是为求继续生存表现出
来的顽强意志。

许三观的人物形象代表了当时许多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
群众，全书表达了余华对当时中国底层老百姓的同情。许三
观有着刚强、坚毅不拔、与不公的命运作抗争的顽强意志和
为家庭负责任的高尚品质。他“坚毅地生存，固执地活着”。
从他的身上无数处的闪光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使你所面对
的境遇是多么的糟糕，你也要继续生存下去。来到这世上是
上帝给予你的福份，虽然每一个人的归宿都是大地母亲的怀
抱，但你要好好归划你这场生存游戏，升华你存在的意义，
那么你，将会成为星空中独一无二地闪着光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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